西南大学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

（2021年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经费收支和资产管理的审查，监督财经法纪的贯彻执行和工会经费的合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西南大学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审委）是代表全体会员对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的工会经费收支和资产管理的真实、完整、合法与效益进行审查监督的组织。
第三条  经审委向学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大会闭会期间，向学校工会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经审委接受上级工会经审委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第四条  经审委依照国家法规、政策和工会财务制度、纪律，独立行使审查监督权。

学校工会委员会应尊重和保证经审委依法行使监督的职权。对经审委提出的正确意见，应予支持和采纳。

第二章    组织和成员

第五条 经审委由学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选举工会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产生。
第六条 经审委由9-11名委员组成。经审委员由热心工会经审工作，懂得财经政策，能坚持原则，求实公正、廉洁奉公的会员担任。

委员中一般应包括工会干部、财会或审计人员及其他会员代表。学校工会主持财务工作的负责人及管钱、管物人员不得担任经审委员。

第七条  经审委设主任一人，负责召集会议，主持经审委日常工作。主任由经审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委员会批准。

第八条  经审委的任期与学校工会委员会相同。任期内如有成员出缺，由学校工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工会委员会）进行补选。其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要征得上一级工会委员会的同意，履行民主程序。

第九条  经审委根据工作需要，可聘请有审计、财会等专业资格和职业能力的工会会员参加审查工作。

第三章    工作任务
第十条 经审委对学校工会经费收支及资产管理的下列事项进行审查监督：

（一）工会经费收入、上解和支出预算的制定、执行和决算；

（二）与工会经费收支有关的经济、技术活动及其效益；

（三）工会经费专项基金的提取、使用；

（四）工会资产的安全、完整；

（五）工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效；

（六）国家财经法规、政策和工会财务制度、纪律的执行情况；

（七）国家和上级工会规定的其他审查事项。

第十一条 经审委有责任检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关于工会财务工作决议的执行情况，督促学校校工会委员会定期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财务收支情况。

第十二条 经审委要积极主动地对收好、管好、用好各项经费和加强工会资产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三条　经审委应当配合协助上级工会经审委开展各项审计工作。

第四章   主要职权
第十四条 经审委主任参加学校工会有关财务工作会议。根据议题需要，经审委主任可列席学校工会委员会会议。

第十五条 经审委有下列审查监督权：

（一）要求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按时报送有关计划、预算、决算、会计报表和文件资料，听取他们的汇报；

（二）检查凭证、帐表、决算、资金和财产，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向被审查单位和有关人员调查并获取证明材料；

（四）对正在发生的严重违反财经法纪、严重损失浪费行为，提请学校工会委员会或上级工会及时制止，并对己造成的损失做出处理决定；
（五）遇有阻挠、破坏审查工作时，有权采取封存帐册、印鉴和资财等临时措施，并提出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意见。

第十六条 学校工会内部审计职权由经审委行使。

第十七条 经审委对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违反财经法纪的有关责任人员，有权建议学校工会委员会或上级工会给予纪律处分或经济制裁，犯刑律者，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学校工会向上级工会报送预决算表，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经费收支情况时，须经经审委审查、同意。

第十九条 经审委对审查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有权向上级工会委员会、经审委反映。

第五章    审查方式和程序
    第二十条  经审委主要采取下列方式进行审查监督：

（一）定期召开经审委全体会议，审查学校工会委员会提出的预算和决算方案，听取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预算的调整和追加事项；

（二）对学校工会经费的收入、上解、管理、重大开支事项或会员反映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审查；

（三）对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的工会经费收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状况，对工会资产的管理状况，进行定期审查;
（四）参加学校工会组织的部门工会财务检查工作，参与检查监督；

第二十一条  经审委进行审查监督工作的主要程序是：

（一）根据国家和上级工会的规定、要求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审查工作计划；

（二）审查前，应当通知学校工会或被审查的部门工会；

（三）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审查工作；

（四）审查终结，应将审查结果、处理意见和改进工作的建议报告学校工会委员会。报送前，应征求被审查单位的意见；

（五）学校工会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和执行情况向经审委通报；

    （六）被审查单位对处理决定如有异议，可以提请复议；如复议后原决定仍维持不变，被审查单位必须执行。

（七）经审委与学校工会委员会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应同时报请上级工会委员会和经审委处理。

第六章    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
    第二十二条  经审委实行集体领导制、民主集中制。讨论问题时，应充分发扬民主。决定问题时，由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通过。日常工作，委员各有分工，并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学习、会议、审查、审计、调研、计划、总结等制度。

第二十三条  经审委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广泛听取和定期征求会员的意见、要求，宣传党和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依靠广大会员和积极分子做好工作。

第二十四条  经审委应加强与学校工会委员会及学校财务、劳资、审计等部门的联系，沟通情况，取得支持和帮助，密切协作，做好工作。

第二十五条  经审委员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和政府以及上级工会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度、规定，坚持原则，忠于职守，秉公办事，尽职尽责，自觉接受会员监督。

第七章   工作保障

第二十六条  学校工会及各部门工会应当支持经审委依法履行职责，自觉接受审查监督。
第二十七条  经审委员行使职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打击报复时，学校工会应当给予保护，并对打击报复者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  上级工会有关财经法规、政策、制度、纪律及对预算、决算的批复等文件，应同时转发给经审委。

第二十九条  学校工会应当为经审委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工作条件，其所需经费应列入学校工会年度经费预算。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校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通过之日起执行。



